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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047318A00_ATTCH1.pdf、0047318A00_ATTCH2.pdf、0047318A00_ATTC

H3.pdf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96年2月1日處會三字第0960000691號

函說明六，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之處理原則，業經該總處

104年2月12日「研商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

則等事宜」會議決議修正，有關機關員工以個人信用卡支

付款項請依上開會議決議辦理，如說明二，請查照並轉知

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2月24日主會財字第1041500024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行政院主計總處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、本市各區公所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

有限公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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